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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科信发〔2022〕9 号           

北京市丰台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
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理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丰台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

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进一步促进丰台区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发展,使高新技

术企业成为丰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，根

据《北京市关于实施“三大工程”进一步支持和服务高新技术

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，北京市丰台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、

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理委员会制定了《丰台区支持高新技

术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北京市丰台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 文件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理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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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北京市丰台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

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理委员会

2022 年 7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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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台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

高新技术企业是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、加快科技成

果转化的主力军，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，为贯彻

落实《北京市关于实施“三大工程”进一步支持和服务高新技

术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，进一步促进丰台区高新技术企业提

质增量发展,使高新技术企业成为丰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

量发展的重要引擎，有力支撑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中

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，经研究制定本措施。     

第一条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“筑基扩容”。对新认定或新

入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一次性给予30万元扶持。对成功重

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一次性给予10万元扶持。简化政

策兑现程序，实现企业达标即享。深入实施“丰台区培育引进

高成长企业行动”（简称“丰帆行动”），建设高新技术企业

培育库，每年遴选200家以上优质潜力科技企业入库培育，开

展政策宣讲、资源对接和“一对一”辅导服务，支持其快速成

长为高新技术企业。

第二条 助力高新技术企业“升规升强”。遴选符合条件

的高新技术企业纳入市级“小升规”“规升强”企业清单，将

清单内企业纳入“服务包”工作机制，为企业配备服务专员，

主动推送市级、区级政策，做好辅导服务。根据丰台区《促进

高精尖产业发展扶持措施》（简称“丰九条“）和《关于支持

独角兽企业在丰台区集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简称”独角兽八

条“）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租赁办公用房补贴、产业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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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、金融服务、上市服务等支持。梯次引进培育一批专精特

新企业、独角兽企业、隐形冠军企业、上市企业。

第三条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。对获得国家、市级

重点实验室、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

等资质或科技进步奖的企业，给予总额最高300万元扶持。企

业获得北京市科技重大项目资金扶持的，按照30%的比例给予

配套支持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发挥首都科技创新券、中小

企业服务券作用，对企业进行资金补助。支持新技术在区内示

范应用，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。支持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，

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。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，

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。

第四条 引导社会力量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服务。 加

强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等创业孵化机构、科技类社会

组织专业孵化能力建设，促进企业快速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。

推动一批老旧厂房、产业园区升级改造为高新技术企业孵化服

务基地，打造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区。将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孵化

服务成效列入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的认定条件，对

经认定的孵化平台，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。

第五条 强化高新技术企业人才服务保障。对高新技术企

业中纳入“丰泽计划”的优秀创新团队和人才，给予最高200

万元奖励，对符合条件人才在子女入学、落户、住房、医疗、

工作居住证、出入境手续办理等方面提供便捷服务。支持企业

建立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后工作站，对首次获批的院士专家工作

站，给予50万元扶持，对首次获批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，给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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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万元扶持。     

第六条 深化高新技术企业评审认定服务。上线“高新技

术企业申报预审系统”，开展企业自测评估和预审服务，提高

企业申报服务水平。深入落实“报备即批准”试点工作，支持

符合条件的企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。自主开展国家高新技术

企业评审，加强企业申报的全流程指导服务，推进企业认定减

流程、减材料、减时限。     

第七条 搭建高新技术企业综合服务平台。成立丰台区高

新技术企业协会，举办高企创新创业训练营，开展科技成果转

化及应用场景对接，提供投融资及贷款担保服务，推动人才、

技术、金融、市场等资源的有效对接。实施专委会建设工程，

对科技型会员企业进行分行业管理、分业施策、精准服务。搭

建高新技术企业与相关领域企业、行业组织、科研单位、投资

机构等之间信息交流互动的平台，形成多元高效、互利共赢的

合作模式。

    第八条 加强信息化支撑和监督管理。搭建丰台区高新技

术企业动态监测管理系统，实现数据汇聚、政策推送、供需对

接、分析评价、监测预警等服务功能。结合丰台区优势产业空

间分布集聚情况，开展丰台区高新技术产业全景分析，引导特

色优势产业聚集。加强企业认定事中事后监管，推进过程全监

管、失信强惩戒，对企业、中介机构违法违规骗取、套取政策

和资金支持的行为，一经查实依法严肃处理。
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。本

措施中涉及资金奖励相关政策细则，参见《丰台区促进高精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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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发展扶持措施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支持独角兽企业在丰台

区集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以及《丰台区实施“丰泽计划”引才

聚才暂行办法》相关内容。本措施由丰台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

局、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，如与丰台区

已颁布的政策相竞合，同类条款就高标准执行，不重复享受。

丰台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22年7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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